
镇江市京口区供销社象山社招聘公告
为更好地选拔优秀适岗人才，充实工作人员队伍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，镇江市京口区供销社下属企业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名工作人员。
一、招聘条件

1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
2.年龄不超过40周岁（1986年1月以后出生）；
3.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;

4.适合岗位所需的身体条件；
其他详见岗位表（附件1）
二、报名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26年3月2日（星期一）—3月 6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：30－11：00，下午14:30—16:00。

（二）报名地点：镇江市京口区供销合作总社（京口路恒泰新村4-104京口区交通局五楼511室）。（也可采用线上报名方式：联系人：朱竹云，联系电话：18112104771，报名表以PDF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：1366754269@qq.com）

（三）报名所需提交材料：应聘报名者须提供本人身份证、毕业证书、户口簿及其他相关所需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以及《京口区供销社基层社公开招聘报名表》1份（附件2），并交本人近期免冠一寸照片1张。

（四）资格审查：应聘人员须按岗位要求，如实填写报名信息，招聘单位根据《岗位表》中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对应聘人员的报名信息进行审核。审核通过的，即视为报名成功。凡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应聘资格。

三、考试
考试具体时间电话通知。
考试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综合能力，根据成绩从高到底排序，按照招聘1:1确定参加体检人员。
四、体检和考察
体检和考察由京口区供销合作总社组织。
因体检、考察不合格的，在该岗位合格人员中，按成绩排名依次递补。
五、公示和试用
对拟录用人员在镇江人才网https://www.zjrcw.cn/ 公示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公示结束后即可入职试用，试用期为三个月。
六、薪酬待遇
录用人员适用京口区供销社基层社薪酬制度，单位提供基本工资+补贴+年度绩效奖金等有竞争力的薪酬，缴纳相关社会保险。
七、其他
本次公开招聘工作坚持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咨询电话：0511—85627100，此公告由京口区供销合作总社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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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京口区供销社象山社公开招聘岗位表
	序号
	招聘单位
	岗位名称
	招聘

人数
	报名条件

	
	
	
	
	学历学位
	专业类别
	其他

	1
	象山供销社
	综合管理岗
	1
	本科及以上学历
	法律类或财务财会类
	


附件2：

京口区供销社基层社公开招聘报名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月  日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贴照片处

	民  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出生年月
	
	学历学位
	
	

	专    业
	
	毕业院校
	
	

	工作单位
	
	现户籍所在地
	
	

	应聘岗位
	

	专业技能证书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学习或工作简历
	

	联系电话
	邮箱
	
	通讯

地址
	

	
	手机
	
	
	

	诚信声明
	本人确认以上所填信息真实、准确。如有不实自愿取消应聘资格。

考生签名（手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	资格审查意见
	经资格审查合格，同意报名应聘。

审核部门人员签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
1

